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汴住建文〔2022〕159 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进一步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

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区建设主管部门，全市各项目（开发）建设单位、施工图审

查机构、工程质量监督单位等相关单位：

现对河南省住建厅、发改委等十一个厅局下发《关于进一步

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通知》（豫建科〔2022〕251 号）进行转发，

文件进一步对我省装配式建筑的实施范围、目标任务、审批过程

管理等内容作了明确和要求，请各相关单位严格按照省文件要求

时间节点和内容进行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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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关于进一步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通知》（豫建科

〔2022〕251 号）

2022 年 10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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